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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7-01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2015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5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将控股子公

司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立”）和公司控制的

上海鸿立华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立华享”）委托给

关联方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鸿新”）管理，并

分别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拉萨鸿新负责上海鸿立已投项目、对外

投资和日常经营的管理，以及鸿立华享已投项目、对外投资管理，委

托管理期限为 36 个月（即 3 年），自 2015 年 11月 1 日起算。根据《委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收到拉萨鸿新的《共

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告知函》，现将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共同投资暨

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14 日，公司关联方上海鸿立虚拟现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立虚拟现实”）与上海英翼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英翼文化”）、余慧在上海市签署了《上海英翼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增资协议》，鸿立虚拟现实对英翼文化进行增资，同时，

包括上海鸿立、关联方当涂鸿新文化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当涂鸿新”）在内的原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关联方鸿立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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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1,000 万元,认购英翼文化新增注册资本 228,466元。如上海鸿立

不放弃优先认购权且维持原持股比例（1.8501%），本次需出资 18.501

万元。上海鸿立本次放弃优先认购权后，持股比例从 1.8501%下降到

1.8257%。 

（二）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上海鸿立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50,00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49,600.00万元，持有 99.20%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出资 400.00 万元，持有

0.80%股权。 

鸿立虚拟现实的普通合伙人为拉萨鸿新，拉萨鸿新的法定代表人

和实际控制人为金伯富；当涂鸿新的普通合伙人为西藏华闻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闻”），西藏华闻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

制人为金伯富；金伯富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至 2017年 1 月 4 日期间担

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拉萨鸿新、

当涂鸿新、金伯富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公司自 2016 年 11 月 5 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公司及子公司与

金伯富控制的关联人[包括当涂鸿新、拉萨鸿新、上海轩臻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轩臻”）、上海臻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臻皓”）、鸿立虚拟现实等]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情况

如下： 

1、2016 年 11 月 22 日，鸿立虚拟现实、金伯富、詹正弋、赵冬

穗、蔡玉琴与常兵在上海市签署了《江苏锐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由常兵向鸿立虚拟现实、金伯富、詹正弋、赵冬穗、蔡玉

琴转让江苏锐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天信息”）股权，其

中：由常兵向关联方鸿立虚拟现实转让锐天信息 2.36%股权，转让对

价 354.20 万元；由常兵向关联方金伯富转让锐天信息 1.35%股权，转

让对价 202.40 万元。上海鸿立以及关联方上海轩臻、当涂鸿新作为锐

天信息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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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年 12 月 6日，鸿立虚拟现实、两岸青年（厦门）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漫铠动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漫铠动漫”）、唐庆清等签署《投资协议》，由鸿立虚拟现实、两岸

青年（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漫铠动漫，其中：

关联方鸿立虚拟现实投资 280.00 万元，持有增资后漫铠动漫 2.00%股

权。鸿立华享、关联方上海臻皓作为漫铠动漫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3、2017 年 1 月 6 日，鸿立虚拟现实、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等与上海乐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相科技”）、

陈朝阳等在上海市签署了《上海乐相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由鸿立

虚拟现实、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增资乐相科技，

其中：关联方鸿立虚拟现实投资 866.00 万元，持有增资后乐相科技

0.98%股权。鸿立华享作为乐相科技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4、2017 年 1 月 20日，上海鸿立、鸿立华享、当涂鸿新与浙江博

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弈科技”）在浙江省台州市签署了

《认购浙江博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由上海鸿立、

鸿立华享、当涂鸿新共同认购博弈科技增发股份，其中：上海鸿立投

资 460.50 万元，认购 30万股，持有博弈科技增发后 1.265%股份；鸿

立华享投资1,535.00万元，认购100万股，持有博弈科技增发后4.218%

股份；关联方当涂鸿新投资 1,888.05万元，认购 123万股，持有博弈

科技增发后 5.188%股份。 

综上，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自前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来与金

伯富及其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上述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累计金额为 3,698.10万元，再加上本次交易中所涉及金额 1,000万元，

则公司及子公司自前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来与金伯富及其存在控制

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4,698.10 万元，均

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884,166.85

万元的 0.53%。 

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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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

准了《关于委托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和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委托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与鸿立华享、拉

萨鸿新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以及公司与上海鸿立、拉萨鸿新签署

的《委托管理协议》第 2.2.2 条中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如单项

关联交易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按

照累计计算的原则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则该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自 2015 年 9 月 15 日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至今已满十二个月, 公司及子公司与金伯富先生及其存在控制关系的

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26,681.85 万元，其中连

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24,090.60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884,166.85 万元的 2.72%，未达到 5%。鉴于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或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计算累计金额均未达到上述

标准，仅需按该协议相关规定进行决策，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批准。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委托管理事项的关联交易

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委托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上海鸿立

华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8）和《关于委托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上海鸿立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0）。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 条、10.2.10 条规定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就本次交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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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鸿立虚拟现实 

1、鸿立虚拟现实简介 

名称：上海鸿立虚拟现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151 号 1 幢 2250 室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2016 年 2 月 2 日至 2031 年 2 月 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7F425Q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的合伙人及其出资额：普通合伙人拉萨鸿新出资 300.00 万元，

占 2.89%。其他有限合伙人出资情况：公司出资 10,000.00 万元，占

96.15%；上海轩臻出资 100.00万元，占 0.96%。 

2、鸿立虚拟现实历史沿革 

（1）鸿立虚拟现实成立于 2016 年 2 月 2 日，成立时约定出资额

为 1,000.00万元。其中，拉萨鸿新出资 200.00 万元，占出资额比例

20.00%；上海轩臻出资 800.00 万元，占出资额比例 80.00%。 

（2）2016 年 3 月 28 日，鸿立虚拟现实出资规模由 1,000.00 万

元变更为 300.00 万元，其中拉萨鸿新出资 200.00 万元，占总出资比

例的 66.67%，上海轩臻出资 100.00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 33.33%。 

（3）2016 年 5 月，公司与拉萨鸿新、上海轩臻签订《上海鸿立

虚拟现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鸿立虚拟现实出资

规模由 300.00万元变更为 10,400.00万元，其中拉萨鸿新出资 300.00

万元，占 2.89%；公司出资 10,000.00 万元，占 96.15%；上海轩臻出

资 100.00 万元，占 0.96%。 

3、鸿立虚拟现实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鸿立虚拟现实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2016 年 5月投资北京维境视

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2016 年 6 月投资上海萌果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2016 年 6 月投资 Midas Touch Game.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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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万美元；2016 年 8 月投资英翼文化 500.00 万元；2016 年 9 月

投资上海艺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64.71 万元；2016 年 11 月投资锐天

信息 354.20万元；2016年 12 月投资漫铠动漫 280.00 万元；2016 年

12 月投资深圳市福斯康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万元；2017 年 1

月投资乐相科技 866.00 万元。 

4、鸿立虚拟现实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鸿立虚拟现实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

资产总额 10,284.4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284.40 元，

2016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15.60万元。 

5、鸿立虚拟现实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鸿立虚拟现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拉萨鸿新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

制人为金伯富，金伯富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至 2017年 1 月 4 日期间担

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故鸿立虚拟现实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当涂鸿新 

1、当涂鸿新简介 

名称：当涂鸿新文化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马鞍山市当涂县白纻山路 357号 

企业性质：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华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2015 年 12 月 8 日至 2018年 12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00MA2MR7T28A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咨询除经纪）。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此项目） 

目前合伙人及其出资额：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合计（万元） 出资比例 

1 西藏华闻 500 2.40% 

2 当涂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00 24.27% 

3 上海轩臻 6,200 30.10% 

4 厦门市天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00 9.71% 

5 新疆轩盛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500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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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合计（万元） 出资比例 

6 上海浦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00 9.71% 

7 熊  芳 1,000 4.85% 

8 德清精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2.43% 

9 程  刚 370 1.80% 

10 任大斌 300 1.46% 

11 戴景财 300 1.46% 

12 石琪贤 200 0.97% 

13 金伯富 130 0.63% 

14 拉萨鸿新 100 0.49% 

15 张  奎 200 0.97% 

16 黄祖炼 100 0.49% 

17 尤仲良 100 0.49% 

18 金  梅 100 0.49% 

 
合  计 20,600 100.00% 

2、当涂鸿新历史沿革 

（1）当涂鸿新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成立之初出资规模为

2,000.00 万元。其中，普通合伙人西藏华闻应缴出资额 250.00 万元，

占总出资额的 12.50%；当涂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当涂县城建投”）应缴出资额 25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2.50%；

上海轩臻应缴出资额 1,50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75.00%。 

（2）2015 年 12 月 28 日，当涂鸿新出资规模增加到 10,000.00

万元，出资人变更为上海轩臻、当涂县城建投、西藏华闻、德清精视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精视投资”）、上海浦江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浦江”）、任大斌、熊芳。其中，普通合

伙人西藏华闻应缴出资额 5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5.00%；当涂县

城建投应缴出资额 2,5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25.00%；上海轩臻

应缴出资额 4,2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42.00%；精视投资应缴出

资额 50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5.00%；上海浦江应缴出资额 1,0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0.00%；任大斌应缴出资额 300.00 万元，占总

出资额的 3.00%；熊芳应缴出资额 1,00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0.00%。 

（3）2016 年 3 月 29 日，当涂鸿新出资规模增加到 15,000.00 万

元，出资人变更为上海轩臻、当涂县城建投、西藏华闻、精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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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任大斌、熊芳、新疆轩盛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

称“新疆轩盛”）、程刚。其中，普通合伙人西藏华闻应缴出资额 5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3.33%；当涂县城建投应缴出资额 3,750.00万元，

占总出资额的 25.00%；上海轩臻应缴出资额 6,200.00 万元，占总出

资额的 41.33%；精视投资应缴出资额 50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3.33%；

上海浦江应缴出资额 1,00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6.67%；任大斌应

缴出资额 30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2.00%；熊芳应缴出资额 1,0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6.67%；新疆轩盛应缴出资额 1,500.00 万元，占

总出资额的 10.00%；程刚应缴出资额 25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67%。 

（4）2016 年 11 月 4 日，当涂鸿新出资规模增加到 20,600.00 万

元，出资人变更为上海轩臻、当涂县城建投、西藏华闻、精视投资、

上海浦江、任大斌、熊芳、新疆轩盛、程刚、厦门市天地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戴景财、石琪贤、金伯富、拉萨鸿新、张奎、黄祖炼、尤仲

良、金梅。其中，普通合伙人西藏华闻应缴出资额 500.00万元，占总

出资额的 2.40%；当涂县城建投应缴出资额 5,000.00 万元，占总出资

额的 24.27%；上海轩臻应缴出资额 6,2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30.10%；厦门市天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应缴出资额 2,000.00 万元，占

总出资额的 9.71%；精视投资应缴出资额 5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2.43%；上海浦江应缴出资额 2,0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9.71%；

任大斌应缴出资额 3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46%；熊芳应缴出资

额 1,00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4.85%；新疆轩盛应缴出资额 1,5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7.28%；程刚应缴出资额 370.00 万元，占总出资

额的 1.80%；戴景财应缴出资额 3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46%；

石琪贤应缴出资额 2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0.97%；金伯富应缴出

资额 13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0.63%；张奎应缴出资额 200.00 万

元，占总出资额的 0.97%；拉萨鸿新应缴出资额 100.00 万元，占总出

资额的 0.49%；黄祖炼应缴出资额 1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0.49%；

尤仲良应缴出资额 1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0.49%；金梅应缴出资

额 10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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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涂鸿新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当涂鸿新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2015 年 12 月投资江苏振江新能

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万元；2016 年 4 月投资上海英翼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2016 年 4 月投资江苏锐天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600.00 万元；2016 年 5 月投资昀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339.00万元；2016年 5月投资北京维境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2016 年 5 月投资苏州瑞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2016 年 5 月投资上海萌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2016 年

6 月投资苏州舞之动画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2016 年 7 月投资

上海雪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2016 年 7 月投资方一信

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2016 年 8 月投资英翼文化

500.00万元；2016年 10月投资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1518万元；

2016 年 11 月投资博弈科技 1,888.05 万元。2016 年 12 月投资深圳市

福斯康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万元。 

4、当涂鸿新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当涂鸿新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资产

总额为 4,500.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0 万元，净资产为 4,500.00 万元，

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0.80 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当涂鸿新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资产

总额为 20,386.31万元，负债总额为 8.02 万元，净资产为 20,378.29

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21.71 万元。 

5、当涂鸿新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当涂鸿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华闻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

为金伯富，金伯富于 2015 年 9 月 15日至 2017 年 1 月 4日期间担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故当涂鸿新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余慧 

姓名：余慧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 

身份证号：43310119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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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拥有订立并履行协议的全部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余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关联方鸿立虚拟现实以现金方式认购英翼文化 228,466.00 元注

册资本,增资对价 1,000.00 万元，同时，包括上海鸿立、当涂鸿新在

内的原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简介 

名称：上海英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658P 室 

企业性质：民营 

法定代表人：余慧 

注册资本：1,703.2561 万元 

成立时间：2007 年 10 月 17日 

经营期限：2007 年 10 月 17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6677923092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除展销），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咨询类项目除

经纪），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余慧 5,560,888.00元 货币 32.6487% 

2 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42,857.00元 货币 12.5809% 

3 上海翼邦文化传播中心（有限合伙） 1,890,756.00元 货币 11.1008% 

4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30,252.00元 货币 3.7003% 

5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0,252.00元 货币 3.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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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6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7,214.00元 货币 4.2696% 

7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1,956.00元 货币 4.5322% 

8 韩雁 378,151.00元 货币 2.2202% 

9 上海鸿立 315,126.00元 货币 1.8501% 

10 当涂鸿新 472,689.00元 货币 2.7752% 

11 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5,126.00元 货币 1.8501% 

12 鸿立虚拟现实 157,563.00元 货币 0.9251% 

13 上海紫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2,941.00元 货币 6.4755% 

14 嘉兴君诚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126.00元 货币 1.8501% 

15 上海衡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126.00元 货币 1.8501% 

16 重庆海通创新临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5,126.00元 货币 1.8501% 

17 新余云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7,563.00元 货币 0.9251% 

18 上海经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294.00元 货币 0.6475% 

19 深圳市三诺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358,009.00元 货币 2.1019% 

20 刘蓉蓉 365,546.00元 货币 2.1462% 

 合计 17,032,561.00元 - 100.0000% 

2、英翼文化历史沿革 

（1）英翼文化设立情况 

英翼文化系自然人股东夏琳和余慧于 2007年 10月 17日发起设立

的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其中：

夏琳认缴 16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5%；余慧认缴 135.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5%，章程约定由股东分期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之前缴

足。英翼文化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夏琳 货币 165.00 55.00 

余慧 货币 135.00 45.00 

合 计  300.00 100.00 

（2）英翼文化历次资本及工商变更情况 

截至 2007 年 10 月 11 日，股东夏琳和余慧以货币资金首次出资；

其中：夏琳出资人民币 3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1%；余慧出资人

民币 2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此次出资业经上海正达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沪正达会验（2007）第 1045 号”《验资

报告》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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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 月 5 日，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将英翼文

化实收资本补足，并修改公司章程。2011 年 1 月 10 日，夏琳和余慧

以货币资金再次出资补足实收资本，其中：夏琳出资人民币 132.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44%；余慧出资人民币 10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6%。此次出资业经上海申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申

为会验字（2011）第 SW0017 号”《验资报告》进行验证。至此设立时

的英翼文化注册认缴资本全部实缴。 

2011 年 6 月 15 日，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股东夏

琳将其所持有英翼文化 5%的股权作价 15.00 万元转让给余慧。经此次

股权转让变更后，英翼文化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仍为 300.00 万元，其

中：夏琳出资 150.00 万元，占实收资本的 50%；余慧出资 150.00 万

元，占实收资本的 50%。2011 年 6 月 21日，夏琳与余慧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由出让方夏琳将所持有英翼文化 5%的股权作价 15.00 万元转让

给受让方余慧。 

英翼文化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

局颁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编号为 12000003201107060007，

对此次股权变更准予登记。变更后，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夏琳 货币 150.00 50.00 

余慧 货币 150.00 50.00 

合 计  300.00 100.00 

2013年 2 月 5 日，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夏琳

将其所持有英翼文化 50%的股权作价 150.00 万元转让给余慧。经此次

股权转让变更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仍为 300.00 万元，由余

慧全额出资，占实收资本的 100%。2013 年 2 月 6 日，夏琳与余慧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将夏琳所持有的所有英翼文化股份均转让给余慧。 

英翼文化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

局颁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编号为 120000032013032000031，

对此次股权变更准予登记。变更后，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3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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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00.00 100.00 

2013 年 5 月 24 日，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新增注

册资本 700.00 万元，由原股东余慧以货币资金全额认缴。经此次变更

后，英翼文化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为 1,000.00 万元，由余慧全额

出资，占实收资本的 100%。此次出资业经上海信捷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信捷会师字（2013）第 Y14086 号”《验

资报告》进行验证。 

英翼文化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

局颁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编号为 12000003201306170077，

对此次股权变更准予登记。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1000.00 100.00 

合 计  1000.00 100.00 

2014年 12 月 8日，余慧与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文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余慧转让英翼文化

14.2857%的股权予新文化。 

2014年 12 月 15 日，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余

慧以人民币 1,000.00 万元将其所持有英翼文化 14.2857%的股权（对

应的认缴和实缴注册资本均为 142.8572 万元）转让给新文化。同时，

同意英翼文化新增注册资本 260.5041万元，由新文化以货币资金认缴，

出资总额为 2,000.00 万元，溢价 1,739.495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英翼文化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

局颁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编号为 12000003201501080246，

对此次股权变更准予登记。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857.1428 68 

新文化 货币 403.3613 32 

合 计  1,260.5041 100 

2016 年 4 月 14 日，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余慧将其持

有英翼文化 15%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189.0756 万元）等价转让给上海

翼邦文化传播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翼邦文化”），其他股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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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优先购买权。同日，余慧与翼邦文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英翼文化于 2016年 5月 3日取得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

具的编号为 09000003201604250054《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对上述股

权转让进行了批准登记。此次变更完成后，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668.0672 53 

新文化 货币 403.3613 32 

翼邦文化 货币 189.0756 15 

合 计  1,260.5041 100 

2016年 6 月 1 日，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余慧将其持有

英翼文化 3.62%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5.6830万元）以 1,000.00万元

转让给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文化将其持有英翼文化

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3.0252 万元）以 2,000.00 万元转让给南京高

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文化将其持有英翼

文化 2.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1.5126 万元）以 1,000.00 万元转让

给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文化将其持有英翼文化

7.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4.5378万元）以 2,400.00万元转让给翼邦

文化，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决议同意英翼文化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1,260.5041 万元增至 1,440.1259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余

慧以 1,000.00 万元认购 31.5126 万元，由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 1,500.00 万元认购 47.2689万元，由韩雁以 1,200.00

万元认购 37.8151万元，由上海鸿立以 1,000.00万元认购 31.5126 万

元，由当涂鸿新以 1,000.00万元认购 31.5126 万元。 

英翼文化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取得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具的编号为 09000003201606290025《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对上述

股权转让进行了批准登记。此次变更完成后，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653.8968 45.4055 

新文化 货币 214.2857 14.8797 

翼邦文化 货币 283.6134 19.6937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货币 63.0252 4.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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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47.2689 3.2823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45.6830 3.1722 

韩雁 货币 37.8151 2.6258 

上海鸿立 货币 31.5126 2.1882 

当涂鸿新 货币 31.5126 2.1882 

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31.5126 2.1882 

合 计  1,440.1259 100.00 

2016年 7 月，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翼邦文化将其持有

英翼文化 63.025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英翼文化于 2016年 8月 1日取得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

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对上述股权转让进行了批准登记。此次

变更完成后，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653.8968 45.4055 

新文化 货币 214.2857 14.8797 

翼邦文化 货币 220.5882 15.3173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63.0252 4.3764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货币 63.0252 4.3764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47.2689 3.2823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45.6830 3.1722 

韩雁 货币 37.8151 2.6258 

上海鸿立 货币 31.5126 2.1882 

当涂鸿新 货币 31.5126 2.1882 

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31.5126 2.1882 

合 计  1,440.1259 100.0000 

2016年 8 月，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翼邦文化将其持有

英翼文化 15.7563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鸿立虚拟现实，翼邦文化将其持

有英翼文化 15.7563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当涂鸿新，余慧将其持有的

25.452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英翼文化于 2016年 8月取得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对上述股权转让进行了批准登记。此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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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628.4443 43.64 

新文化 货币 214.2857 14.88 

翼邦文化 货币 189.0756 13.13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货币 63.0252 4.38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72.7214 5.05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45.6830 3.17 

韩雁 货币 37.8151 2.63 

上海鸿立 货币 31.5126 2.19 

当涂鸿新 货币 47.2689 3.28 

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31.5126 2.19 

鸿立虚拟现实 货币 15.7563 1.09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63.0252 4.38 

合计  1,440.1259 100.00 

2016 年 12 月，英翼文化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1）英翼文化

注册资本由 1,440.1259 万元增至 1,703.2561 万元；其中，嘉兴君诚

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方式向英翼文化增资

1,000.00 万元，其中 31.5126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上海经恬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方式向英翼文化增资 350.00 万元，其中

11.0294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上海紫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

方式向英翼文化增资 3,500.00 万元，其中 110.2941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方式向英翼文化增资

1,000.00 万元，其中 31.5126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新余云起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方式向英翼文化增资 500.00 万元，其中

15.756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上海衡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现金方式向英翼文化增资 1,000.00万元，其中 31.5126万元计入注

册资本；重庆海通创新临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

金方式向英翼文化增资 1,000.00 万元，其中 31.5126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2）余慧将其持有英翼文化 35.8009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深圳市三

诺资源投资有限公司，36.5546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刘蓉蓉。 

上述变更完成后，英翼文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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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余慧 货币 556.0888 32.65 

新文化 货币 214.2857 12.58 

翼邦文化 货币 189.0756 11.10 

上海紫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110.2941 6.48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77.1956 4.53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72.7214 4.27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63.0252 3.70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货币 63.0252 3.70 

当涂鸿新 货币 47.2689 2.78 

韩雁 货币 37.8151 2.22 

刘蓉蓉 货币 36.5546 2.15 

深圳市三诺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35.8009 2.10 

上海鸿立 货币 31.5126 1.85 

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31.5126 1.85 

嘉兴君诚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31.5126 1.85 

上海衡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31.5126 1.85 

重庆海通创新临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货币 31.5126 1.85 

鸿立虚拟现实 货币 15.7563 0.93 

新余云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15.7563 0.93 

上海经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1.0294 0.65 

合计  1,703.2561 100.00 

3、英翼文化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英翼文化 2007 年开始进入电视节目制作领域，2013 年以来随着

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的推行，英翼文化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先后与东方

卫视、第一财经、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深圳卫视等一线

卫视合作制作多档热播的财经类节目和综艺类节目。其团队成员曾参

与《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最强大脑》等热播节目的制作，

还吸收了央视二套、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一批体制内的

优质节目制作人、导演等数名。 

英翼文化先后打造了《中国好声音之酷我真声音》、《股市天天向

上》、《金星撞火星》、《职场好榜样》、《梦想下一战》、《梦想合伙人》、

《今天吃什么》、《机会来了》、《极客出发》等大型财经和综艺类节目，

收视率均创同类节目新高，并获广电总局嘉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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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翼文化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英翼文化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资产

总额34,475.49万元，所有者权益14,539.90万元，负债总额19,935.58

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 21,029.88万元，营业利润 7,872.61 万元，

净利润 5,980.26 万元。 

5、英翼文化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子公司上海鸿立于 2016年 4月投资英翼文化 1,000.00万元，

目前持有英翼文化 1.8501%股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对英翼文化业务、客户、财务、团队的综合评定，由交易各

方共同协商达成，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合理”的定价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鸿立虚拟现实、英翼文化、余慧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在上海市签

署的《上海英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方案 

1、股权现状 

本次增资前，英翼文化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 1,703.2561万元，英

翼文化股东及持股比例架构如下： 
序号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占股比例 

1 余慧 5,560,888.00元 货币 32.6487% 

2 新文化 2,142,857.00元 货币 12.5809% 

3 翼邦文化 1,890,756.00元 货币 11.1008% 

4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30,252.00 元 货币 3.7003% 

5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0,252.00 元 货币 3.7003% 

6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7,214.00 元 货币 4.2696% 

7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1,956.00 元 货币 4.5322% 

8 韩雁 378,151.00 元 货币 2.2202% 

9 上海鸿立 315,126.00 元 货币 1.8501% 

10 当涂鸿新 472,689.00 元 货币 2.7752% 

11 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501% 

12 鸿立虚拟现实 157,563.00 元 货币 0.9251% 

13 上海紫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2,941.00元 货币 6.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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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占股比例 

14 嘉兴君诚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501% 

15 上海衡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501% 

16 重庆海通创新临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501% 

17 新余云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7,563.00 元 货币 0.9251% 

18 上海经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294.00 元 货币 0.6475% 

19 深圳市三诺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358,009.00 元 货币 2.1019% 

20 刘蓉蓉 365,546.00 元 货币 2.1462% 

 合计 17,032,561.00元 - 100.0000% 

2、本次增资 

各方一致同意，鸿立虚拟现实认购英翼文化新增注册资本

228,466.00元。根据各方对英翼文化市场估值达成的一致意见（即投

前估值 8亿元），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鸿立虚拟

现实应向英翼文化支付共计 1,000.00万元的价款(“增资价款”)。 

3、本次增资后 

本次增资后，英翼文化股东及持股比例架构将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占股比例 

1 余慧 5,560,888.00元 货币 32.2164% 

2 新文化 2,142,857.00元 货币 12.4144% 

3 翼邦文化 1,890,756.00元 货币 10.9539% 

4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30,252.00 元 货币 3.6513% 

5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0,252.00 元 货币 3.6513% 

6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7,214.00 元 货币 4.2130% 

7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1,956.00 元 货币 4.4722% 

8 韩雁 378,151.00 元 货币 2.1908% 

9 上海鸿立 315,126.00 元 货币 1.8257% 

10 当涂鸿新 472,689.00 元 货币 2.7385% 

11 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257% 

12 鸿立虚拟现实 386,029.00 元 货币 2.2364% 

13 上海紫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2,941.00元 货币 6.3898% 

14 嘉兴君诚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257% 

15 上海衡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257% 

16 重庆海通创新临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5,126.00 元 货币 1.8257% 

17 上海经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294.00 元 货币 0.6390% 

18 新余云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7,563.00 元 货币 0.9128% 

19 深圳市三诺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358,009.00 元 货币 2.0741% 

20 刘蓉蓉 365,546.00 元 货币 2.1178% 

- 合计 17,261,027.00元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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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后鸿立虚拟现实持有英翼文化的股权比例，按照英翼文

化本轮融资引进的所有投资人缴付的增资款项的基础上全面摊薄后计

算。 

在本合同中，除鸿立虚拟现实和余慧外，上表中其他股东统称为

“其他股东”。 

（二）增资价款支付先决条件和交割 

鸿立虚拟现实在下述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或由鸿立虚拟现实书

面豁免)后，即承担支付增资价款的义务： 

1、各方书面签署本增资协议。 

2、英翼文化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本次增资，并同意签署包

含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三）交割 

前提条件均已获得满足或被鸿立虚拟现实书面豁免之日起的 3 个

工作日内，进行交割，即鸿立虚拟现实向英翼文化指定账户支付增资

价款。 

余慧应在鸿立虚拟现实支付增资价款后 45 个工作日内配合英翼

文化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英翼文化应按照鸿立虚拟现实的要求，将批准本次增资的股东会

决议、经工商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等文件的复印件，提交给

鸿立虚拟现实。 

（四）税务和费用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实施本协议所述的交易而应当支付的法

定税款及政府费用和开支应由各方依法自行承担。 

本协议所涉及本次增资交易有关因签署、执行和履行本协议而产

生的或相关的其他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服务费用、财务费用

等)由英翼文化承担。 

（五）违约责任 

如果各方中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1)做虚假、误导性、

不完整、不及时的陈述或保证，或(2)没有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



-21- 

或协定，该行为应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就守约方因该违约行为遭受的

所有损失、责任、费用开支(包括为追究违约一方责任而支出的调查费、

律师费等)等，进行全面赔偿。 

如在签署本协议后但在本次增资完成前，任何一方陈述、保证不

真实，或违反其承诺、义务，其他各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也可选择继

续进行交易，且仍可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生效后，鸿立虚拟现实未按照本协议按期足额

缴纳增资款的，每逾期 1 日，应向英翼文化支付未缴纳款项 0.05%的

违约金，逾期超过十（10）个工作日的，英翼文化有权视其放弃本协

议项下未缴纳款项所对应的增资额度。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生效后，鸿立虚拟现实违反本协议相关约定的

保证的，应自行解决。鸿立虚拟现实可以自行寻找适格主体受让股份，

也可以将股份转让给其他适格股东。 

（六）协议的解除 

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书面方式共同解除本协议。 

（七）争议解决 

如果各方之间因本协议产生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各方应尽一

切合理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该等争议不能在任何一方书面提出后的二十(20)个工作日内磋

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该等争议应提交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最终

解决。 

在争议发生和诉讼期间，除引起争议的事项外，各方应继续善意

行使各自在本协议项下未受影响的权利和履行未受影响的义务。 

（八）合同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有效签署且本次增资经英翼文化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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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立虚拟现实投资英翼文化主要是看好英翼文化的未来发展，能

通过股权投资获取相应收益。上海鸿立作为英翼文化的原股东，放弃

优先认缴出资权是为了不再增加单体项目投资金额，分散投资，降低

风险。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

英翼文化未来的经营成果和股权价值。 

八、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当涂鸿新累计已发生的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995.50万元，均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具体情

况如下：上海鸿立、鸿立华享 2017 年 1月与当涂鸿新共同投资博弈科

技，上海鸿立出资 460.50 万元，鸿立华享出资 1,535.00 万元。 

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鸿立虚拟现实累计已发

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866.00 万元，均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具

体情况如下：鸿立虚拟现实 2017 年 1 月 6 日对乐相科技增资 866.00

万元，原股东上海鸿立放弃优先认购权。鸿立虚拟现实 2017 年 3 月

14 日对英翼文化增资 1,000.00 万元，原股东上海鸿立放弃优先认购

权。 

九、备查文件 

（一）委托管理协议； 

（二）英翼文化增资协议； 

（三）英翼文化 2016 年财务报表； 

（四）英翼文化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余慧身份证复印件； 

（五）鸿立虚拟现实、当涂鸿新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